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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的姓氏與堂號源流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楊玉姿、張守真 

 

一、漢人姓氏源流 

「大丈夫坐不改姓」，意即以自家所擁有的姓氏為傲，光宗耀祖是我們立身處世的重要準

則之一。 
 

（一）、原始的母系社會時期： 
起初，「姓」與「氏」是有所不同，「姓」產生在前，「氏」產生於後。姓的產生，可以追

溯到原始的母系社會，只知道有母，而不知道有父。最早的姓，是跟母親的姓。 
每一個母系血統，即形成一個個別的氏族；每一氏族為區別於其他氏族，必須有一個稱

號，這些稱號就是「姓」。從「姓」字的構造來看，它是屬於「會意」字，「從”女”從”生”」。

即由同一女性所生的後代，就為同姓。 
宋代史學家劉恕在《通鑒·外紀》中說： 
「姓者，統其祖考之所自出；氏者，別其子孫之所自分。」已準確地說明「姓與氏」的

關係與區別。 
 

（二）、周代時期： 
周代時期的姓、氏仍有別，如周武王滅商紂王後，分封其同姓宗親於魯、晉、蔡、鄭、

吳、曹等國。 
這些諸侯國與周天子同姓「姬」，但其後代卻以國名（如曹、吳等）為氏，所以貴族有其

特權，擁有姓，有名，也有氏；但平民只有姓，沒有名，也沒有氏。] 
 

（三）、春秋戰國以後： 
春秋戰國以後，各國貴族流落民間，宗法制度瓦解，姓氏制度也有變革。氏開始轉變為

姓，或以國為姓，或以氏為姓，氏逐漸為一般眾人所有，不再代表氏族、特權，因此，姓氏

亦逐漸混而為一。這反映了貴族的沒落，平民地位的上升。 
今將有關姓氏的分類舉例如下： 

1.以姓為氏：如姬、姚、姜、嬴、風等。 
2.以國為氏：周代曾分封 170 多個諸侯國，其後子孫以國為氏，如夏、商、周、魯、唐、

虞、宋、齊、衛、陳、鄭、蔡、許、黃、吳、蔣、魏、徐、曹、何、梁、朱、江、黃、

胡、沈、鄧、賴、紀、薛、田、趙、杜、畢、蕭、管、賈、龔、羅、曾、洪等。 
3.以邑為氏：如周代曹叔之後，其支子封於卞（今山東泗水縣東）。例如：卞、馮、崔、楊、

白、馬、毛、鹿、鍾、鮑、費、盧、苗、平、上官、鄒、葉、蘇、柳等。 
4.以地為氏：據鄭樵《通志》：「商相傅說之後，築於傅巖，因以為氏。」例如：池、立、

傅、橋、關、西門、南廓等。 
5.以鄉為氏：如陸、郝、龐、閻等。 



6.以名為氏：春秋時，楚丈夫叔山冉之後，其子孫以王父名為氏，即姓「冉」。例如冉、湯、

金、龍、高、童、余、柯、莫、柴、段、連、駱、熊、奚、伍、皮、招、易等。 
7.以字為氏：春秋時，鄭公子偃；字子游，其子孫以王父字為氏，即姓「游」。例如：游、

張、董、石、施、袁、潘、孔、包、牛、成、孫、賀、顏等。 
8.以官為氏：例如史、師、帥、司馬、司徒、司寇、席、錢、李（理）等。 
9.以爵為氏：例如：王、侯、皇、公等。 

10 以技為氏：例如：陶、卜、屠、甄（製造陶器者）、巫等。 
11.以諡（人死後，就其生前行跡，所加的封號）為氏：例如：莊、嚴、襄、康、武穆、桓、

文、宣、閔、簡等。 
12.以事為氏：因夏代少康之母自竇（孔穴）逃難，而生少康，故其後代姓竇，例如：車、

竇等。 
13.避諱：如匡氏因須避宋太祖趙匡胤之名，只得改為康氏；丘逢甲因須避孔子（孔丘）之

名，只得改為邱逢甲。 
14.複姓：如（大寮）張簡、（西螺）張廖、（新屋）范姜、姜林、邱魏等。 

 

 
圖    一：春秋時期列國分佈圖 
資料來源：黃春木編，《高中歷史》，第二冊，頁 23，龍騰文化，民國 95 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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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   二：戰國七雄分佈圖 
資料來源：黃春木編，《高中歷史》，第二冊，頁 24，龍騰文化，民國 95 年。 

二、堂號的分類：堂號是每一姓氏的淵源，也是每一姓氏的代稱。客家人的正廳都掛起祖先

的堂號，視為光榮的標記，以明木本水源之所自，藉以緬懷先祖之創業垂統，以光前裕後。

今將堂號分類如下： 
（一）總堂號：以發祥地為根據，舉例如下如 

1.太原堂（山西太原）：王、祝、溫、郭、霍、羊、祁、、武、祝、宮、溫等。 
2.天水堂（甘肅天水）：莊、趙、尹、秦、狄等。 
3.平陽堂（山西臨汾）：歐、牟、汪、巫、柴、解等。 
4.弘農堂（河南弘農）：楊、譚等。 
5.西河堂（山西離石縣一帶）：林、毛、卜、卓、宰、靳、卓等。 
6.江夏堂（武漢江夏）：黃、費等。 
7.汝南堂（河南汝南）：周、袁、廖、齊等。 
8.安定堂（甘肅安定）：胡、梁、伍等。 
9.扶風堂（陜西長安）：萬、班、馬、魯等。 
10.延陵堂（江蘇武進）：吳、龔等。 
11.京兆堂（陝西西安）：史、黎、宋、未、杜、康、段、冷、車等。 
12.河東堂（山西夏縣）：呂、柳、薛、裴、衛等。 
13.河南堂（河南陽縣）：方、丘、邱、寇、褚等。 
14.河間堂（河北獻縣）：詹、章、凌、俞、畢等。 
15.沛國堂（安徽宿縣）：朱等。 
16.東海堂（山東兗州東南，江蘇邳縣以東地區）：徐、有、茅、等。 
17.東魯堂（山東東魯）：顏、孔等。 
18.東萊堂（山東東萊）：呂、王等。 
19.武威堂（甘肅武威）：石等。 
20.武功堂（陝西武功）：蘇等。 
21.南陽堂（河南南陽）：葉、白、鄧、姬、許、翟、韓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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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高陽堂（河北高陽）：許等。 
23.清河堂（河北清河）：張、傅等。 
24.陳留堂（河南陳留）：謝、阮等。 
25.彭城堂（江蘇銅山）：劉、金、錢等。 
26.燉煌堂（甘肅敦煌）：洪等。 
27.渤海堂（河北河間）：高、封、甘、歐陽等。 
28.鉅鹿堂（河北鉅鹿）：魏等。 
29.滎陽堂（河南滎陽）：鄭等。 
30.廣陵堂（江蘇都縣）：蕭。 
31.潁川堂（河南潁水）：陳、鍾、賴等。 
32.豫章堂（江西南昌）：羅等。 
33.濟陽堂（山東定陶）：蔡、柯、江、陶等。 
34.隴西堂（甘肅隴西）：李、牛等。 
 

（二）分堂號：某一姓氏自發祥地遷至他郡，其後傳衍，遂成該地之望族，即謂此姓氏望（自

該郡。舉例如下： 
1.王姓：山陽、天水、中山、北海、京兆、河東、河間、東海、東萊、金城、高平、陳留、

新野、新蔡、瑯琊（ㄧㄝˊ）等。 
2.陳姓：下邳（ㄆㄟˊ）、汝南、河南、東海、陳留、廣陵等。 
3.林姓：南安。 
4.張姓：太原、中山、吳郡、安定、汲郡、南陽、沛國、武威、高平等。 
5.蔡姓：濟南。 

 

圖    三：西晉末年（304-316A.D.）中原移民分佈圖 
資料來源：黃春木編，《高中歷史》，第二冊，頁 59，龍騰文化，民國 95 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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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   四：魏晉南北朝期間（220-581A.D.）的中原大族郡望分佈簡圖 

 資料來源：黃春木編，《高中歷史》，第二冊，頁 67，龍騰文化，民國 95 年。 
 

  

 
 
 
 
 
圖五：1.西漢人口密度分佈簡圖 
 
 
 
 

2.唐代人口密度分佈簡圖 
 

 
 
 
 
      3.明代人口密度分佈簡圖 
 
 
 
資料來源：王琪、王健文編，《高中歷史》，第二

冊，頁 113，翰林，民國 95 年。 
 

 
 5



 
 
（三）以祖先之德望、功業、科第、文學為堂號。如東漢的楊震，因以清廉聞名，故楊姓以

「四知堂」為堂號。（四知：天知、神知、你知、我知。） 
（四）取義訓勉後人向上，以別於其他支派。如高雄陳中和，自創其堂號為「資訓堂」。又如

彰化縣永靖鄉魏家以「成美堂」為堂號，即「成人之美」之意。 
（五）寶樹堂，為姓謝的堂號：為「淝水之戰」後，大臣謝安等深受一些權臣的猜忌，因而

流言很多，正直之士桓伊以歌進諫，為謝安抱不平。晉武帝乃親至謝安家慰問，並稱

讚、封賜他的家為「寶樹堂」。 
（六）西河堂：唐玄宗追封林氏祖先為「西河伯爵」，故林氏多以「西河」為堂號。 
 

 
圖六：鄭氏（1661-1683A.D.）在台開墾區域圖 
資料來源：王琪、王健文編，《高中歷史》，第二冊，頁 43，翰林，民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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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  七：清代（1644-1911A.D.）移民分佈圖 
資料來源：王琪、王健文編，《高中歷史》，第二冊，頁 113，翰林，民國 95 年。 

 
圖   八：清代福建、廣東（客家）地區移民來臺主要來源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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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關於原住民姓氏受漢人姓氏之影響如下： 

1.力 2.巴 3.尹 4.孔 5.王 6.方 7.左 8.平 9.包 10.石 
11.永 12.甘 13.白 14.田 15.駱 16.任 17.向 18.同 19.安 20.機 
21.朴 22.米 23.兵 24.伯 25.佟 26.余 27.宋 28.步 29.杜 30.成 
31.汪 32.貝(歌星貝心怡) 33.豆；34.周 35.岩；36.孟 37.尚 38.居 39.宜 40.宗 
41.房 42.昌 43.易 44.松 45.林 46.沈 47.汪 48.武 49.邰 50.邱 
51.金 52.哀 53.姜 54.姚 55.段 56.施 57.柏 58.禹 59.苗 60.茆 
61.胡 62.紀 63.韋 64.城 65.浦 66.桑 67.烏 68.涂 69.秦 70.馬 
71.高 72.偕（宜蘭葛瑪蘭族，因受馬偕 Mackay 影響，改姓偕）73.商 
74.梅 75.曹 76.粘 77.連 78.陵 79.陶 80.陸 81.麥 82.曾 83.湖 
84.湯 85.游 86.程 87.絲 88.華（屏東縣，華加志）89.鄂 90.辜 91.潘 

四、後記：身為臺灣人，母系的血緣也不可忘記 

堂號是每一姓氏的淵源，也是每一姓氏的代稱。客家人的正廳都掛起祖先的堂號，視為

光榮的標記，以明木本水源之所自，藉以緬懷先祖之創業垂統，以光前裕後。但也不可忘記

我們臺灣人的母系血緣。 
俗諺稱：「有唐山公，沒唐山媽。」因清廷所頒「渡臺禁令」規定中有：「不准攜家帶眷。」

因此，早期渡過黑水溝，冒險來臺的漢人，大都為單身的「羅漢腳」，也大都下嫁給「平埔媽」。 
一般民間俗稱太太為「牽手」。事實上，早期為單身的漢人嫁給「平埔媽」，依平埔族的

習俗與語言，即稱為「牽手」。 

 
圖    九：屏東萬金的平埔族少年ㄟ 

資料來源：Photo by Berthaud, 見王雅倫，《法國珍藏早期臺灣影像》，頁 83，雄獅圖書，民國 89 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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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  十：平埔族婦女與小朋友 

資料來源：Photo by Berthaud, 見王雅倫，《法國珍藏早期臺灣影像》，頁 51，雄獅圖書，民

國 89 年。 

 

 
圖  十一：彰邑東螺、西螺、大武郡、半線等社娶親迎婦，名為牽手。 

資料來源：〈番社采風圖〉，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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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 十二：平埔族、原住民的樂器 

資料來源：日本順益原住民研究會編，《伊能嘉矩收藏臺灣原住民影像》，頁 161，南天書局，民國 88 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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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 十三：埔里地區平埔族的拔牙習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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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：卑南遺址，仰身直軀葬，拔齒習俗。 圖

 
後來因來臺漢人的人數逐漸增加，漢人為父系社會，才演變為女生嫁給男生，而丈夫稱

他的太太為「牽手」。加上漢族的文化屬於強勢的文化，因此後來居於少數的平埔族，加上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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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平埔族，且以身為平埔族為榮。但無論如何，我們也不可忘記我們臺灣人

的母系血緣。 
 

經沈葆楨、劉銘傳以武力實施「開山撫番」，大量的平埔族被迫賜姓漢化，也因而自稱為漢人、

福佬人，或客家人等，後且不願被稱為平埔族，直到最近因政府不斷實施族群平等等概念，

平埔族才敢自稱


